
臺南市官田區公所【骨灰存放設施申請】作業流程表 
 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角秀山 

生命紀念館 

 

每日受理 

 

隨到隨辦 

※法令依據 

1.臺南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

2.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 

3.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 

4.臺南市官田區角秀山納骨堂殯葬設施收費標準 

※應備證件/申辦文件 

1.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： 

  (1)死亡證明、火化證明及戶籍謄本 

  (2)起掘證明或遷塔證明正本及除戶謄本 

2.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及印章 

3.其他證明文件 

※申請項目 

  骨灰存放設施 

※作業注意事項 
  申請人所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填具事項，如有偽造不實情況，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

※承辦課室 

  角秀山生命紀念館 電話：( 06) 6983518 

 

申請人選定櫃位位置 

申請人填具申請書 

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

受理申請、審核資料 

繳納規費、開立收據 

結案 

核發塔位使用證

明 

http://law01.tainan.gov.tw/glrsnewsout/NewsContent.aspx?id=77
http://law01.tainan.gov.tw/glrsnewsout/NewsContent.aspx?id=79
http://law01.tainan.gov.tw/glrsnewsout/NewsContent.aspx?id=1179
http://www.tainan.gov.tw/guantian_132/warehouse/%7B3A5DEE3D-F560-4903-BDDC-7A647E571EAC%7D/201411270919.pdf

